西安市阎良区农业农村和林业局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

	序号
	检查主体
	检查事项
	检查依据
	检查频次上限
	检查标准
	检查计划
	备注

	1
	阎良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对生猪屠宰监督检查
	《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严格履行职责，加强对生猪屠宰活动的日常监督检查。
《陕西省牲畜屠宰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设区的市、县（市、区）商务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确定专门机构和专门人员负责牲畜屠宰监督管理工作，加强对牲畜屠宰活动的日常监督管理，根据工作需要派出驻厂（场）监督员对牲畜屠宰活动进行现场监督。
	1
	对生猪屠宰监督检查
	按照《2025年“双随机、一公开”计划》执行
	

	2
	阎良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对饲料监督检查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饲料管理部门应当按照职责权限对全国或者本行政区域饲料、饲料添加剂的质量安全状况进行监测，并根据监测情况发布饲料、饲料添加剂质量安全预警信息。
第三十二条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饲料管理部门，应当根据需要定期或者不定期组织实施饲料、饲料添加剂监督抽查；饲料、饲料添加剂监督抽查检测工作由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饲料管理部门指定的具有相应技术条件的机构承担。饲料、饲料添加剂监督抽查不得收费。
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饲料管理部门应当按照职责权限公布监督抽查结果，并可以公布具有不良记录的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经营者名单。
	1
	对饲料监督检查
	按照《2025年“双随机、一公开”计划》执行
	

	3
	阎良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动物防疫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并对饲养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履行强制免疫义务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6
	动物防疫监督检查
	按照《2025年“双随机、一公开”计划》执行
	

	4
	阎良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对奶畜饲养以及生鲜乳生产环节、收购环节的监督检查
	《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奶畜饲养以及生鲜乳生产环节、收购环节的监督检查。县级以上质量监督检验检疫部门应当加强对乳制品生产环节和乳品进出口环节的监督检查。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乳制品销售环节的监督检查。县级以上食品药品监督部门应当加强对乳制品餐饮服务环节的监督管理。监督检查部门之间，监督检查部门与其他有关部门之间，应当及时通报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信息。

畜牧兽医、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应当定期开展监督抽查，并记录监督抽查的情况和处理结果。需要对乳品进行抽样检查的，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所需费用由同级财政列支。
	6
	对奶畜饲养以及生鲜乳生产环节、收购环节的监督检查
	按照《2025年“双随机、一公开”计划》执行
	




